
汕尾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支持措施汇编

类别 具体措施 执行时间

金融

支持政策

1.执行“认房不认贷”。居民家庭（包括借款人、

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申请贷款购买商品住房时，家庭

成员在当地名下无成套住房的，不论是否已利用贷款

购买过住房，银行业金融机构均按首套住房执行住房

信贷政策。

2023 年

9 月 15 日

起

2.调整优化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对于贷款购买

首套商品住房的居民家庭，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

首付款比例为不低于 20%，利率下限为不低于相应期

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减 20个基点；贷款购买二套商品

住房的居民家庭，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

例为不低于 30%，利率下限为不低于相应期限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加 20个基点。

2023 年

9 月 20 日

起

公积金

支持政策

3.降低公积金贷款首付比例。首次申请住房公积

金贷款购买一手商品住房的，首付比例最低为 20%；

第二次申请公积金贷款，首付款比例最低为 30%。

4.允许提取公积金支付首付。缴存职工在我市购

买新建商品住房的，允许先提取其本人及配偶账户内

的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

5.加快公积金贷款发放。暂停《汕尾市住房公积

金资金流动性风险预案》公积金贷款发放轮候制度，

抵押办理完成后，审核通过即放款。

6.提高装配式建筑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使用住

房公积金贷款购买已认定为装配式建筑项目的商品住

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最高可上浮 20%。

2022 年

6 月 10 日

起



类别 具体措施 执行时间

公积金

支持政策

7.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出资为拥有所有权的既有住宅增设

电梯的，取得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使用

登记证后，业主可申请提取使用本人及配偶或其子女

名下的住房公积金（仅限提取需个人分摊部分的金

额）。

8.简化已故职工小额公积金提取手续。对于已故

职工小额（余额 1 万元内）公积金，其配偶、父母、

子女申请提取时，无需提供公证部门出具的确认继承

权或受遗赠权的公证书，以及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书。

提取资金分配存在争议的，申请人负责处理并承担法

律责任。

2022 年

6 月 10 日

起

公积金

支持政策

9.单缴存职工个人住房贷款最高提高到 30万元，

双缴存职工个人住房贷款最高额度提高到 50 万元；

（遇到政策调整时，以发布为准）

10.支持受理异地购房公积金贷款，购房节期间支

持异地缴交公积金职工在汕尾使用公积金购买一手

房。

购房节

期间执行

政府补贴

11.购房节期间购买一手商品住宅可在享受房企

最大力度优惠价的基础上，凭有效购房证明即可享受

每套 5000 元的政府购房补贴。

购房节

期间执行

房地产

企业最大

让利优惠

12.参与购房节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制定活动折扣

优惠销售方案，提供最大限度让利优惠措施。可结合

企业实际配套其他家居家电等相关购买优惠措施。

购房节

期间执行



类别 具体措施 执行时间

人才安居

支持政策

13.加强人才住房保障。统筹利用各类房源，加大

人才房建设力度。凡属《汕尾市红海扬帆人才计划》

新引进到我市事业单位就业的人才，给予房票补贴。

14.实施高层次人才公积金优惠。经市人力资源部

门认定的一至四类人才，凭“汕尾英才卡”，可享受

以下住房公积金业务优惠政策。

（1）租房提取。符合汕尾市住房公积金租房提取条

件的高层次人才，一类人才可提取金额上限升至现行

上限标准的 5 倍，二类人才可提取金额上限升至现行

上限标准的 4 倍，三类人才可提取金额上限升至现行

上限标准的 3 倍，四类人才可提取金额上限升至现行

上限标准的 2 倍。

（2）首付提取。高层次人才购买自住普通一手商品

住房的，在支付定金和签订认购协议书后，允许提取

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所购房屋的首付款，不受《汕尾

市住房公积金资金流动性风险预案》限制。

（3）购房提取。高层次人才购买自住普通商品住

房的，申请提取本人住房公积金不受户籍地限制。

（4）提高贷款额度。高层次人才在汕尾市申请住房

公积金贷款时，

一类人才可享受最高不超过现行贷款额度上限的 4

倍，即不超过 160 万元；

二类人才可享受最高不超过现行贷款额度上限的 3

倍，即不超过 120 万元；

三类人才可享受最高不超过现行贷款额度上限的

2倍，即不超过 80万元；

四类人才可享受最高不超过现行贷款额度上限的

1.5 倍，即不超过 60万元

2022 年

6 月 10 日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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